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兴市监处罚〔2025〕3368号 
当事人：北京多巨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YWF146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88号院2号楼3层2单元33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璐                                                                             

2025年6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线索反映当事人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2025年6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88号院2号楼3层2单元334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无此地址。2025年6月26日，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区分局邮寄《协助调查函》。2025年7月9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区分局复函。2025年7月9日，经主管局长批准，予以立案。2025年7月10日，经主管局长批准，提示登记部门。2025年7月11日，向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因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于2025年7月15日予以公告送达。案件办理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在2024年和2025年，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2023年和2024年的年度报告。2025年6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登记的住所进行检查，当事人未在核准的场所开展经营活动，执法人员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又查，当事人于2021年1月15日设立登记时提交了住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88号院2号楼3层2单元334的住所证明及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大不动产权第0028667号]显示“权利人：李振亮，坐落：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88号院2号楼3层2单元334，权利性质：出让/商品房，用途：办公”。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区分局复函，未找到坐落为“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88号院2号楼3层2单元334”的房屋，上述不动产权证书与登记档案中记载的权利人、坐落等内容均不一致。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实际不存在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88号院2号楼3层2单元334的房屋。当事人取得内资企业设立登记时提交的住所证明及不动产权证书系虚假材料。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复印件；2.协助调查函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区分局复函；3.现场笔录及现场照片；4.询问通知书、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及公告送达截图。

    我局于2025年10月09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及听证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听证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当事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三段)88号院2号楼3层2单元334的房屋实际不存在，其取得内资企业设立登记时提交的不动产权证书系伪造、变造的。参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2024修订）-企业监督管理》序号63：“提交涉及住所证明等一般虚假证明文件或隐瞒重要事实，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违法情节和裁量基准作出行政处理。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2021公布)第四十四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改）第十八条第一款，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改）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2021公布)第四十四条，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罚款：70000元；吊销执照(登记证)。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以现金方式到就近银行缴纳罚没款；如在银行开设账户，也可以转账方式到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11月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